
主辦機關: 基隆市政府

招商顧問: 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 9 月 8 日

地 區 說 明 會

基隆新市政大樓

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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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新市政大樓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地區說明會議程

10:20 ~ 10:30 來賓報到

10:30 ~ 10:35 主辦機關致詞

10:35 ~ 10:50 計畫簡介

10:50 ~ 11:10 意見交流

11:10 ~ 11:20 主席結論

時 間 內 容



地區說明會辦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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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略以）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採下列方式之一，免擬具事業概要，並依第32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略以）

二、同意其他機關(構)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 第十三條 「（略以）主辦機關依前項公告徵求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申請前，應於擬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

地區，舉行說明會。」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108年5月15日公布施行

「都市更新條例」113年11月13日公布施行

• 第六條「主辦機關依本條例第13條第二項規定舉行說明會時，應說明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評選資格、

條件及民眾權益保障等相關事宜，並聽取民眾意見」。



辦理背景與重大歷程

Â 本案為100%市有土地，以東岸市政新都心定位，透過公辦都更與民間合作，以複合多元

開發，導入商業能量，帶動港區廊帶都市再生

112.10.31

先期評估作業啟動

公開評選準備階段 公開評選階段先期規劃階段

113 .7 .8
基府都更壹字第1130229690B號核定實施

「劃定基隆市中正區港灣段三小段1-11地號等29

筆土地為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113 .9 .12
基府都更壹字第1130247506號公告

公告修訂「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

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及相關建

築物工程造價要項」113 .6 .19
基府都更貳字第1130228429號公告

預告訂定「基隆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113.6.19 113.7.8 113.9.12

預定114年 Q3

公開評選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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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基地區位與潛力

 開發願景與規劃設計

 評選規劃內容（草案）

     民眾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2.

1.

3.

4.



1. 基地區位與潛力



首都圈．大台北生活圈串接首都發展核心
Â 以捷運連結首都發展核心

Â 延伸內科、南港產業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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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港再生，打造首都圈國家海洋門戶

Â 標竿再生計畫、國門廣場、山海城串聯計畫，提升海洋門戶意象

Â 港區廊帶再生，結合市政經貿發展港灣城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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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 要塞司令部官邸、校官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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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沙灣石圍遺構
• 太平輪紀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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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與土地權屬

99

項目 本案

地段地號

基隆市中正區
港灣段二小段2-7地號、
港灣段三小段1-11地號，
共2筆土地

土地面積(㎡) 4,387㎡（約1,327坪）

使用分區

商業區
可為住宅、零售、餐飲
一般事務所使用等

建蔽率 / 容積率 70% / 560%

土地權屬 100% 基隆市

預估可開發樓地
板面積(含停車位)

約 2 萬坪

圖片來源:仲量聯行實地拍攝

資料來源:土地謄本、國土測繪圖資系統，仲量聯行分析彙整

本案
基地

往八斗子

往瑞芳、暖暖

中 正 路

往臺北



2. 開發願景與規劃設計



定位構想－東岸市政新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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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門
市政新都心

• 滿足在地就業需求

• 呼應青年就業政策

• 支援辦公服務設施，引進餐飲與生活便利等業種

• 智慧智能，以人為本的工作環境

• 社福、托育公益設施，公共利益在地化

永續智慧 行政辦公新典範

在地便利 零售生活圈

青年安居 活力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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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辦公融合城市藝文

行政辦公棟

（低樓層商業示意）

低樓層商業

註:本案初步規劃示意圖僅供參考，未來依實際開發內容為準



預估開發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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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分回棟

行政辦公棟

總銷樓地板面積約 1.77 萬坪（不含車位）

項目 樓地板面積

行政辦公棟 約 6,300 坪

實施者分回棟 約 11,400 坪

地下停車位 292位

地下停車位共292位，符合法定停車最低設置260位規定

註:本案初步規劃示意圖僅供參考，未來依實際開發內容為準



行政辦公大樓興建規格
Â 實施者應以東岸市政新都心定位，以行政辦公機能核心，規劃複合多元使用新市政園區

Â 建築規劃指引與面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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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摘要重點

空間量體配置

• 行政辦公大樓建築以分幢分棟規劃為原則，行政辦公空間採連續樓層配置

• 實施者若規劃住商複合大樓，住宅單元類型應以1~2房型為主，其比例不得少於住宅總單元數50%

• 地面層應規劃零售店舖或服務設施等，多元複合使用空間

動線規劃
• 行政辦公大樓應具有獨立出入口，區域動線規劃不與實施者分回建築動線重疊
• 全區並應考量救災避難動線規劃

停車需求
• 依未來與投資人分回之比例與停車位數量為最低需求，惟提供機關使用之機車停車位須達200部以上

• 停車場設置於地下室以採平面式車位為原則，採集中分配、方便管理為原則

其他
• 依「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建材設備等級表建材設備之規格

• 銀級（含）以上之綠建築標章與智慧建築標章、耐震標章
• 公有建築物依法需設置公共藝術

面積與規格
• 「主建物」加計地上層每層之共同使用(公共設施)面積合計至少應達5,717 坪
• 行政辦公空間，樓板高度不低於4.2公尺，單層面積（含當層共同使用公設面積）不低於250坪



其他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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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規範都更執行與開發

Â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ī 自簽約日起 90 日內送審

ī 主辦機關同意後 60 日內報核

Â 開發時程規範

ī 申報開工後 5 年內取得使用執照

Â 鼓勵實施者提出永續開發構想與行政辦公創意

空間構想

Â 綠建築標章：銀級（含）以上

Â 智慧建築標章：銀級（含）以上

Â 建築物耐震標章

Â 主辦機關分回建築物，應符合公有新

建建築物建築能效等級規範



3. 招商條件與評選規範（草案）



評選方式：資格、綜合評選二階段

Â 申請人達1家（含）以上，即進行資格審查作業，僅 1家符合資格審查，即進行

綜合評選階段作業

Â 決標方式：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為最優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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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依申請人提送之資格文件進行
審查

É 召開評選會議，依都市更新事業
開發建議書進行規格評選

價格評比
共同負擔比率

依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換算得分

最
優
及
次
優
申
請
人

資
格
合
格
申
請
人

規
格
合
格
申
請
人

規格審查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評分>75分以上，至多3家

資格審查
財務能力資格
開發能力資格

程序
開標

3
É 依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進行價格評比

【資格審查階段】 【綜合評選階段】

【程序一】 【程序二】



綜合評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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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規格審查 75 分（含）以上，依評分換算序位取前 3 名，方開啟價格標單

40 % X 規格審查得分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規格審查

60 % X 價格標單得分
（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
為最優申請人

價格評比



申請人資格條件（一）

Â 一般資格 （單一申請人及合作聯盟均可提出申請）

– 得以單一公司申請，或組成合作聯盟申請（至多 5 法人）

– 依法設立之本國公司及國外公司（不含大陸地區與陸資成分之公司）

– 申請人及其成員皆不得為其他申請人之成員

Â 財務能力（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所有成員均應符合）

19

實收資本額 最近1年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單一公司申請人 新臺幣 3 億元 以上

• 淨值（權益總額）不低於實收資本額總額

• 總負債金額皆不超過淨值(權益總額) 4 倍

• 無退票紀錄或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 申請人如為保險業僅需符合資本適足率及保險法相

關規定

合作聯盟

領銜公司新臺幣 1.5 億元以上

各成員總和達新臺幣 3 億元以上

註:申請人資格條件係參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公開評選作業原則與公開評選作業手冊」原則進行設定



申請人資格條件（二）

申請截止日前 10 年內，單一公司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公司應具備都更開發與建築開發實績

Â 都更開發能力

– 曾擔任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者或出資者；實績得以都市更新顧問公司或團體之實績

計入

Â 建築開發能力

– 完成住宅、商業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辦公大樓、百貨商場、餐飲設施)或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允許項目之建築

開發實績

20

建築開發實績累計 實績認定

• 單一公司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

• 合作聯盟者，得以各成員實績合併計算

• 得以協力廠商實績計入

住宅或商業 60,000  m2



綜合評選程序一規格審查項目與評分標準草案

21註:實際項目與配分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評選項目 評選重點
配分

(暫定)

壹、申請人團隊組織與實績

• 申請人背景、商譽、營業項目及經營狀況、財務與其他能力

• 申請人於都市更新、投資開發、規劃設計、興建施工、營運管理等相關領域實績

• 申請人其他支援能力與企業社會責任

• 專案公司之股權結構、成員、募集計畫、組織管理架構及分工

20

貳、整體開發構想

• 開發構想:市政大樓地標意象或亮點建築構想

• 規劃設計概要:產品規劃配比、單元面積規劃

• 周邊交通及動線計畫

•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計畫

• 都市設計規劃與景觀計畫:公共空間與建築城

市景觀構想

• 施工及品質管理計畫

• 其他方案與設計構想

(如:響應2050淨零碳排永續開發構想、行政辦公創意

空間構想)

35

參、管理維護計畫
• 整體經營構想:產品規劃經營管理構想、地面層商業設施營運構想

• 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分回之建築物管理使用介面處理方案、分管計畫

• 設施管理維護計畫（含保固計畫）

20

肆、權利變換與財務計畫
• 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費用、選配原則與模擬分配方案

• 分回房地估價合理性、共同負擔費用編列合理性

• 財務計畫，資金來源及現金流量分析合理性

20

伍、簡報與答詢 •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簡報

• 評選委員意見答詢
5

總分 100



綜合評選程序二價格評比評選原則草案

Â 價格評比合格申請人

– 規定填具「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須知所載之本案公告之底價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財務計畫所載（或所計算）之共同負擔比率

– 依「共同負擔比率評分表」換算得分

Â 共同負擔底價，依未來核定為準

– 底價基本得分為 75 分

– 每減少 0.5 %，可多得 0.5 分，至多 80 分

22

給予分數 評分級距(%)

不合格 ○% <  R

75.0 ○% <  RḶ ○%

75.5 ○% <  RḶ ○%

76.0 ○% <  RḶ ○%

76.5 ○% <  RḶ ○%

77.0 ○% <  RḶ ○%

77.5 ○% <  RḶ ○%

78.0 ○% <  RḶ ○%

78.5 ○% <  RḶ ○%

79.0 ○% <  RḶ ○%

79.5 ○% <  RḶ ○%

80.0 - <  RḶ ○%

註:.R為申請人提供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所載之共同負擔比率



招商期程規劃

23註：本表時程係依本案作業進度進行預估，未來以實際時程為準

資格審查

評選最優申請人

正式公告

截止收件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

申請釋疑及補充公告

最優申請人得成立專案公司

90 天
（備標期）

綜合評選

30~45 日
（評選）

60 日
（簽約）

（公告日起30日內）

（得通知限期補正或澄清說明）

預計114年 Q3

預計114年 Q4

預計115年 Q1

預計115年 Q2

地區說明會 114. 9. 8



4. 民眾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民眾權益保障相關規定

25

Â 地區說明會辦理

– 依都市更新條例§13、施行

細則§6

– 說明評選資格條件及民眾

權益保障等相關事宜，並

聽取民眾意見

Â 公聽會辦理

– 依都市更新條例§32

– 於公展期間說明計畫內容，民眾得向

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

予以參考審議

基隆市政府公開徵求實施者
都更事業/權變計畫

核定實施

實施者辦理
都更事業／權變計畫

註：其他有關民眾權益保障相關規定，請詳見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75條及第77條等規定辦理



Thank you

Jones Lang LaSalle Taiwan Ltd

20F-1 Taipei101Building,Taipei,Taiwan

Tel:+88628758-9898

Fax:+88628758-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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